教務處註冊組徵短期「職務代理人」乙名

一、應徵資格

1.具備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。履歷請附上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。

2.具備工作經驗至少一年以上。

3.具公文函稿撰寫能力。

4.熟悉電腦作業文書軟體（Excel、Word 等）操作。

5.積極負責、善於溝通協調、具抗壓性與團隊合作能力。

6.英語能力達全民英檢初級(含)以上之同等能力尤佳。

二、工作內容

1.教務、學籍、成績等相關作業。

2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三、聘用期間

需求人數1名，自聘任日起至110年07月31日。

四、甄選作業流程：

書面審查後擇優遴選參加面試(合者面洽，恕不退件)。

五、請有意願參與甄選者，請於110年11月20日（五）下午5:00前將履歷表 (依附件格式填寫) 及學經歷證明影本一併mail至：marugo@stust.edu.tw 黃小姐。

聯絡人：南臺科技大學教務長室黃小姐；06-253-3131分機2100

履　歷　表
職缺：【南臺科技大學教務處註冊組職務代理人】 
	應聘職缺：教務處註冊組職務代理人

	姓名
	
	性別
	

	出生日期
	
	婚姻狀況
	

	家中電話
	
	日間電話
	

	行動電話
	
	E-MAIL
	

	聯絡地址
	

	【學歷】(請附證明文件)

	學歷
	校名/系所/學位
	畢業年月

	最高學歷
	
	

	次高學歷
	
	

	【工作經歷】(請附證明文件)

	專兼任
	服務單位/職稱
	起迄年月

	全職工作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兼職工作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【才能專長】(請附證明文件)

	語言能力
	

	
	

	電腦技能
	

	
	

	
	

	其它有助於工作的能力
	


	【應徵動機】

	

	【與本職缺有關之經歷】（請簡述過去經歷中對本職缺能有所幫助的部份）

	

	【自傳】(1000字以內)

	家庭

個人特質

興趣

生涯規劃




(請貼照片)








